
8820242024..11..22 星期二星期二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平安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2日

（2023）浙0523民初4800号
程美芳：本院受理徐新新诉被告程美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523民初48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28号之一

2023年7月19日，本院根据浙江世纪龙腾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方圆园艺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
务人浙江方圆园艺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浙江方圆园艺有限公司管理人
请求宣告浙江方圆园艺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3年12月27日裁定宣告浙江方圆园艺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方圆园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76号之一

2023年10月13日，本院根据雷雨的申请裁定受理
金华市日正天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
案已发生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日正天元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金华市日正天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请
求宣告金华市日正天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3年12月26日裁定宣告金华市日正天元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华市日正天元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44号

本院根据金华市榕腾建材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
年12月27日裁定受理了金华精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2月28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
事务所为金华精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金华精宸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2月7日前，向
金华精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
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储律师
13967961870、徐律师15825762221，申报债权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
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金华精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金华精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金华精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4年1月19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
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4年2月28日（星期三）上午9时
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

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
面相结合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2369号

童晓涛：本院受理原告陈武与被告童晓涛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请求：诉请判令由被告童晓涛立即支付
电镀加工款880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24年2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5180号

金东福：本院受理原告金天脱与被告金东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该借款从
2022年11月9日起至2023年11月8日止按年利率
3.45%计算的逾期利息6900元，此后利息按上述利率计
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朱柳春独任审判，于
2024年2月22日上午10时00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桐琴
人民法庭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2168号

楼绍明：本院受理原告巩共民与被告楼绍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判令：一、被告楼绍明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
巩共民借款本金130000元并支付利息132599元（已算
至2023年9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四倍，
即年利率13.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巩
共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09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5959元，由原告巩共民负担70元，被告楼绍明负
担5889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2169号

楼绍明：本院受理原告巩秋仙与被告楼绍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2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判令：一、被告楼绍明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
巩秋仙借款本金70000元并支付利息37870元（已算至

2020年9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四倍，即
年利率13.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巩秋
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9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3119元，由原告巩秋仙负担12元，被告楼绍明负
担3107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468号

郑卫君：本院受理的原告季元芳与被告郑卫君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726民初346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
一、被告郑卫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季元芳
借款4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23
年10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季元芳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4104号

童建潮、黄金霞：本院受理原告朱青松与被告童建
潮、黄金霞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4年2月26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由
审判员应秀萍独任审判。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787号

陈龙渊：本院受理原告黄可敏与被告陈龙渊、陈敦
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726民初27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陈龙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黄可敏货款208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从2023年8
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黄可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2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970元，由
被告陈龙渊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62号之一
2023年12月9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周言正的申请裁

定受理浙江铭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查，浙江铭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现
管理人申请宣告浙江铭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浙江铭鸿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2月22日
宣告浙江铭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280号

坚领（宁波）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柘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坚领（宁波）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5280号案件的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工程款
7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单方终止合同的违约金
120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费
20000元、差旅费2000元、担保费2000元；4.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卡、自动履行告知书、传票、
转程序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384号

岑丽：本院受理原告李卸明诉岑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803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李卸明140784.8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2854号

方晓英：本院受理叶志民诉方晓英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24民初
28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2794号

程建军：本院受理杜巍诉程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24民

初27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468号

刘小海：本院受理原告王从国与被告刘小海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1004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刘小海于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王从国货款人民币
99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2836元，由被告刘小海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614号

陈云苗：本院受理原告蒋小恩与被告陈云苗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04民初561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陈云苗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蒋小恩货款人民币34000
元，并支付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6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210元，由被告陈云苗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149号

饶春保：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6149号原告
浙江昌信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邹海江及饶春保为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4年2月26日）。原告起诉要求你们偿还代偿款
28102.29元及按合同约定的利息损失，并支付原告为实
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本案诉讼费由你们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2月27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根据汪衍本与陈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汪衍本
针对（2008）金中民二初字第251号判决书项下的，就其对
债务人连云港金佩置业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金佩实业
有限公司、张佩良享有的所有债权及其他相关权利于2022
年5月23日依法转让给陈方。汪衍本与陈方联合公告通
知债务人连云港金佩置业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金佩实
业有限公司、张佩良，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方履行上述

相关义务。特此公告。汪衍本联系方式：13806782399
陈方联系方式：13665862999。 附债权清单：

公 告
债务人
担保人

生效法律文书编号
主债权

违约金

抵押权、担保权等其他相关权利

连云港金佩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佩实业有限公司、张佩良
（2008）金中民二初字第251号
本金9586000元
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
标准，自2008年8月30日开始计算。

汪衍本 陈方 2024年1月2日

通讯员 刘立

本报讯 “谢谢法官，这个冬天我能安

心回家了。”近日，周某拿到司法救助金时

说。

一年半前，冯某驾车与驾驶电动自行车

的周某发生碰撞，造成周某受伤，车辆受

损，经嵊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冯

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周某住院治疗共花费4.8

万元。周某将冯某诉至嵊泗县人民法院。经

审理，法院判处冯某赔偿申请执行人周某各

项损失24412元，扣除已支付的4700元，余

款1971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

因被执行人冯某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

赔偿义务，申请执行人周某向嵊泗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法院穷尽执行调查措施，查明被

执行人名下除1181元存款外，无财产可供执

行，且冯某无固定职业及经济收入。

执行法官依法划拨了上述存款并支付给

申请执行人周某，同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了

解到，周某早年离异，身患多种疾病，因为

这场交通事故，她向亲朋好友借钱医治，且

受伤后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丧失了经济来

源。周某的儿子正在上大学，也需要支付学

费。

为了让周某能够顺利渡过难关，嵊泗法

院为其申请了司法救助金。最终，在嵊泗法

院干警的努力下，申请执行人周某拿到了

18531元司法救助金。

通讯员 徐利文

本报讯 近日，常山县人民法院通过法治“微课堂”形式，前往

常山县城南小学，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普法宣传活动。

法院干警围绕条例中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网络欺凌、网

络诈骗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进行“沉浸式”解读，引导未成年人

正确看待网络、使用网络，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和安全

意识，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筑牢法治屏障。

法治宣教护成长

通讯员 周密

本报讯 2023年11月起，温州鹿城区开始

试点信访事项依法有序导入行政复议工作，在信

访登记时将是否符合导入行政复议的范围作为前

置审查项，按照事项甄别、征询引导信访人申请

行政复议，在行政争议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中

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截至目前，已受

理引流导入复议案件32件。

此次试点工作积极响应新修订的行政复议

法，增加诉源治理的合力。为提升办案质效，该

区围绕“增量减时”的效率目标，梳理信访件中

常见的可导入行政复议问题，编制《导入行政复

议的信访事项清单》；统筹司法行政资源，配置

6名专业办案人员、5名专攻行政案件专职律

师，聘请高校学者、知名律师等20人组建专家

咨询委员会，确保“简案快办，繁案精办”。繁

简分流的办案形式让2023年审结案数同比增长

53.7%，达历史新高。

除信访导入外，鹿城多端引流拓宽受理渠

道，完善“线上+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模式，

在社会治理中心大厅、14个司法所设立复议工

作窗口或服务点，安排专人轮流坐班，对案情

复杂、影响面广或涉及重点项目等中心工作的

重大案件，第一时间引流至复议受理窗口。对

行政履职类、行政处罚类等一般案件，通过宣

传行政复议法定办案期限短、维权时间成本少

等制度优势，引导当事人通过“浙里复议”在

线申请行政复议，高效发挥行政复议“主渠

道”作用。

执行法官送温暖 解纷路子更宽阔特色产业助共富

近日，在建德市杨村桥镇的草莓市场的分拣中心内，工作人员分拣

不同等级的草莓。

近年来，建德草莓实现新品种的突破，通过“平台直供、电商直播、基

地采摘、社区团购、农批兜底”的销售体系，延伸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

附加值。如今，建德市草莓产业规模已达到浙江最大、全国前三，已经成

为富民增收特色产业。 新华社 徐昱 摄


